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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具國家標準及相關檢驗標準之食品、每日生活必需且影響健康重大之食品，由源頭生產地

或產製工廠進行稽查與檢驗，並視實際執行情形調整稽查取締對象，一旦發現有違法事證，

即依法嚴懲，並即時公布週知。 

（二十七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「4G 攸關我國電信產業未來發展，

相關單位應該全力避免讓消費者負擔高額通訊費用，以及對電

信產業帶來負面發展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7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1-451） 

顏委員就「4G 攸關我國電信產業未來發展，相關單位應該全力避免讓消費者負擔高額通訊費

用，以及對電信產業帶來負面發展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通傳會

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目前我國 3G 市場已有 5 家業者、4G 得標者有 6 家業者，未來行動通信市場之競爭將更激烈

，行動通信業者為立足於競爭市場，將審慎評估市場需求、以長遠經營眼光，超越競爭者，

並依經營模式建置高速行動網路、推出關鍵差異化產品以創造企業價值。最終業者之資費價

格仍將依市場競爭環境、商品定位及其經營策略，訂定優惠價格吸引消費者；而合理、公平

及充分競爭環境，將帶給消費者更多選擇及價格更低廉之服務。 

二、通傳會將致力於維持公平競爭環境，尊重市場機制，並依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及電信法相關

規定，監督電信業者營運、建設及資費，除兼顧產業發展及消費者權益外，並要求業者應於

網站、營業場所等公告資費內容，落實資訊透明，以確保消費者權益，讓民眾得依需求選擇

資費方案，期以市場機制功能及效能競爭的提升，保障消費者福祉。 

三、至於後續行動寬頻布建部分，通傳會亦將配合行政院總體規劃，協助我國電信業者加速通訊基

礎建設，以提升行動寬頻網路涵蓋率，普及偏鄉之寬頻基礎建設，俾使國民享有高速、優質

寬頻及多樣化服務。 

（二十八）行政院函送蔣委員乃辛就要求針對上市櫃食品類股責成證交所

及櫃買中心加強內、外部的稽核查察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6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1-448） 

蔣委員就近期上市櫃食品公司發生食安問題，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金管會）

針對上市櫃食品類股責成證交所及櫃買中心進行專案查核，重新檢討公司的內部稽核制度，加強內

、外部的稽核查察，以及對公司內部稽核人員進行再教育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金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強化公司遵行政府法規與產業相關規範，業已通函各上市櫃公司，對於原料來源、成份之檢

測與使用、產品標示等均應建立嚴格安全控管機制。公司應將上開控管食（產）品安全之措


